
信息披露

2025/5/21

星期三

B05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5058� � � � � � � �证券简称：澳弘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5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科路15号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759,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49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陈定

红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郭正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耿丽娅女士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206,900 99.4519 534,100 0.5300 18,100 0.018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214,300 99.4593 533,700 0.5296 11,100 0.01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92,900 99.4380 534,100 0.5300 32,100 0.032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96,200 99.4413 554,100 0.5499 8,800 0.008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92,800 99.4379 534,100 0.5300 32,200 0.032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92,600 99.4377 554,100 0.5499 12,400 0.0124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和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92,300 99.4374 555,200 0.5510 11,600 0.0116

8、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2025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92,600 99.4377 534,200 0.5301 32,300 0.032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95,300 99.4404 531,200 0.5271 32,600 0.0325

10、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200,100 99.4452 531,200 0.5271 27,800 0.02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96,200 25.8463 554,100 72.9943 8,800 1.1594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92,600 25.3721 554,100 72.9943 12,400 1.6336

7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和监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92,300 25.3326 555,200 73.1392 11,600 1.5282

8

《关于为子公司2025年银行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92,600 25.3721 534,200 70.3728 32,300 4.2551

10

《关于未来三年 （2025年

-2027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200,100 26.3601 531,200 69.9776 27,800 3.66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和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张武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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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江苏海鸥冷却塔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3楼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490,7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23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敖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副董事长吴祝平、董事许智钧因公缺席会议，独立董事

别锋锋因公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金玲因公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刘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刘建忠、徐军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390,558 99.8673 91,400 0.1211 8,800 0.011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390,558 99.8673 91,400 0.1211 8,800 0.011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369,558 99.8395 112,400 0.1489 8,800 0.011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80,006 99.3234 453,952 0.6013 56,800 0.075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3,806 99.3550 430,152 0.5698 56,800 0.075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48,706 99.2820 114,400 0.1515 427,652 0.566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51,522 96.8977 125,800 0.6642 461,752 2.438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99,606 99.3494 115,500 0.1530 375,652 0.4976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72,506 99.3135 461,452 0.6113 56,800 0.075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

2,706,272 84.1235 453,952 14.1109 56,800 1.7656

6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674,972 83.1505 114,400 3.5561 427,652 13.2934

7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2,629,472 81.7362 125,800 3.9104 461,752 14.3534

8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2,725,872 84.7327 115,500 3.5903 375,652 11.67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7内容

涉及股东金敖大，股东金敖大和吴祝平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5,655.1684万股，回避表决；对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8。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文辉、刘倩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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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前期通过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方式增持的公司股份共计21,373,518股。 本次受让完成后，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缜、李晨合计持

股比例由16.7870%增加至17.9538%，本次权益变动超过公司总股本1%。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

3、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 ）及其

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持有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原因

1、 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2023年4月25日和2023年10月27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0）、《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暨追加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和《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

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9）。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10月24日，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

德睿” ）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21,373,518股，累计增持金额为60,000万元（不含手续费）。国轩控股与银

河德睿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任何一致行动。

2、基于国轩控股与银河德睿签署的场外衍生品协议约定，2025年5月19日，国轩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银河德睿前期

增持公司的股份共计21,373,5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84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六合经济开发区虎跃东路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李缜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李晨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19日

权益变动过程

（1）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5月18日， 公司总股本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由1,

801,996,317股增加至1,803,933,372股，公司控股股东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缜、李晨合计持

股302,500,435股，合计持股比例由16.7870%被动稀释至16.7689%。

（2）2025年5月19日，国轩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前期通过银河德睿开展衍生品交易方式增

持的公司股份共计21,373,5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848%。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缜、李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323,873,953股，持股比例由16.7870%增加至17.9538%，本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

股票简称 国轩高科 股票代码 002074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股数（股）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比例（%）

A股 股票期权行权被动稀释 -0.0180

A股 21,373,518 1.1848

合计 21,373,518 1.166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0,751,887 9.4757 192,125,405 10.6504

李缜 103,276,150 5.7312 103,276,150 5.7251

李晨 28,472,398 1.5800 28,472,398 1.5784

合计持有股份 302,500,435 16.7870 323,873,953 17.95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5,043,323 12.4886 246,416,841 13.66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77,457,112 4.2984 77,457,112 4.2938

总股本 1,801,996,317 100.00 1,803,933,372 10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国轩控股与银河德睿就前期开展衍生品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后的协议约定。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国轩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银河德睿前期增持公司的股份，不涉及要约收购。 不会造成公司第

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3、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 �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2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

股” ）的通知，国轩控股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现

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国轩控

股

是 30,000,000 15.61% 1.66% 否 否

2025年5月16

日

2035年5月

15日

工商银

行

专项贷款

2、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变动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国轩控

股

192,125,405 10.65% 77,840,000 107,840,000 56.13% 5.98% 0 0.00% 0 0.00%

李缜 103,276,150 5.73% 23,000,000 23,000,000 22.27% 1.27% 0 0.00% 77,457,112 96.49%

李晨 28,472,398 1.58%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23,873,953 17.95% 100,840,000 130,840,000 40.40% 7.25% 0 0.00% 77,457,112 40.13%

注：截至2025年5月19日，公司总股本为 1,803,933,372股。

二、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国轩控股将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股份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 � �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3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7），公司决定于

2025年5月2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切实保护广大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周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周一）

7、出席对象：

（1） 截至2025年5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8.00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2.00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3.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14.00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15.00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6.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

17.00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

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中，议案6、9-12、14、15、17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

结果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

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

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6:30）。

3、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公司证券事务中心。

4、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国宏

电话：0551-62100213

传真：0551-62100175

邮箱：gxgk@gotion.com.cn

邮政编码：230051

5、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74。

2、投票简称：国轩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

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结果

该列打勾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8.00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2.00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3.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14.00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15.00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6.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

17.00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注：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

在“弃权”栏内填上“√” ，多选无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 �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4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融资租赁等提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20,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从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债务合

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平银合一部额保字20250506第001

号）

2 5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

号：551XY250417T00003001）

3 6,200.00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保证

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GCL25C0884001）

4 24,800.00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保证

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GCL25C0884002）

5

合肥国轩科

宏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至全部主债务合同项下最后到期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C250429GR3418506）

6 10,000.0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天鹅湖支

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最保10239250416号）

7

金寨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1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ZB5805202500000015）

8

合肥国轩电

池技术有限

公司

1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5）信合银最保字第

25lvsA0795a号）

9

柳州国轩新

能源电池有

限公司

6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柳州分行、广西

北部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柳州分行、柳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

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LZGXXNY202501-BZ001）

10

桐城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8,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庆

市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PSBC-25-34-安庆

-20250501）

11

南京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15,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5信宁银最保字第

00080号）

12

宜春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1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春

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ZB2401202500000012）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90.00亿元（或等值外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日和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4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4-019）和《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

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

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

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

生产、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5,855,898.82 6,470,744.73

总负债 4,260,475.83 4,835,204.50

净资产 1,595,422.98 1,635,540.24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2,767,198.36 1,852,988.19

净利润 19,310.20 4,421.55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科宏” ）

成立日期：2021年8月19日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永根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高新技术开发区洋河路111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合肥科宏90%股权，合肥耀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合肥科宏10%股权。

合肥科宏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563,925.27 798,370.42

总负债 467,928.69 677,548.85

净资产 95,996.59 120,821.57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558,964.93 378,047.98

净利润 5,531.28 24,824.98

合肥科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对合肥科宏按照100%比例进行担保。 合肥耀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平台。

3、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国轩” ）

成立时间：2023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孟令奎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白马峰路与金家寨路交叉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金寨国轩100%股权。

金寨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118,613.19 474,242.34

总负债 107,278.76 353,493.07

净资产 11,334.44 120,749.27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278,171.58 204,845.79

净利润 1,124.21 8,163.39

金寨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合肥国轩电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电池技术” ）

成立时间：2022年8月31日

注册资本：8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国轩电池技术100%股权。

国轩电池技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256,455.36 308,155.35

总负债 176,507.68 225,431.14

净资产 79,947.68 82,724.22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20,371.76 61,562.41

净利润 -463.57 2,776.54

国轩电池技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柳州国轩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新能源” ）

成立时间：2025年1月9日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娅囡

注册地址：柳州市秀水三路6号-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

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蓄电池租赁；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

务；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

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柳州新能源100%股权。

柳州新能源于2025年1月成立，暂无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柳州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国轩” ）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216,111.4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平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池路1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

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太阳能

热发电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桐城国轩92.5448%股权，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桐城国轩7.4552%股权。

桐城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766,078.17 884,506.17

总负债 533,761.74 636,348.60

净资产 232,316.43 248,157.57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368,401.19 352,053.13

净利润 8,027.77 15,841.14

桐城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桐城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7、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

成立日期：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32,036.108325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

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持有南京新能源90.8842%股权，中金中鑫（安徽）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南京新能源9.1158%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781,786.44 775,310.71

总负债 605,206.70 593,267.70

净资产 176,579.74 182,043.01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509,873.14 262,978.20

净利润 13,811.57 5,463.27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南京新能源开展业务提供担保。 中金中鑫（安徽）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国轩” ）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219,673.9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顺路与宜云路交界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

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宜春国轩91.0440%股权，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宜春国轩6.3971%股权。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宜春国轩2.5589%股权。

宜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总资产 547,159.64 629,653.72

总负债 343,611.17 416,173.56

净资产 203,548.47 213,480.17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237,600.03 206,845.61

净利润 -3,074.12 9,931.69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宜春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 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建信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宜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合一部额保字20250506第001号）

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因业务办理而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或债权债务文件；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

合同编号为平银合一部综字20250506第001号的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折合）人民币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551XY250417T00003001）

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授信申请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授信人与授信申请人签订了编号为551XY250417T000030号的《授信协议》，在约定的授信期间内，授信人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授信额度。 保证人同意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授信人

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

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保证范围：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

复息、 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 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券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授信人与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

551XY2023040650的《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也包含在内。

3、《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CL25C0884001、GCL25C0884002）

债权人：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L25C0884001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所有附件。

主合同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分别为L25C0884002、L25C0884003、L25C0884004及L25C0884005的《融资回租合

同》及其所有附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保证人与债权人分别签署了编号为GCL25C0884001、GCL25C0884002的《保证

合同》，本合同担保的租赁设备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6,200.00万元和人民币24,8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融资回租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对债权人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留购款等主合

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及由于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

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根据融资回租合同规定因贷款利

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

4、《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50429GR3418506）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最保10239250416号）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天鹅湖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保理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具保函协议书、进/出口押

汇协议等贸易融资类合同及/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主合同项下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形成或发生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债权人的任何其他债权也属于本合

同的担保范围。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500000015）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信合银最保字第25lvsA0795a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额限度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

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ZGXXNY202501-BZ001）

牵头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代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柳州国轩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牵头行、代理行、各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的编号为LZGXXNY202501的《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同》，包括此后不时对

其进行修改或补充的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

向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9、《保证合同》（合同编号：PSBC-25-34-安庆-20250501）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分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PSBC-25-34-安庆-2025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内信用证开立总协议》，及编号

为皖宜公信开证申请202503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内信用证开立申请书》。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贸易融资本金金额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交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它款项。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

他款项。

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信宁银最保字第00080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额度为人民币1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

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本合同生效之前已由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所列的合

同项下债权亦转入本合同最高额保证的债权范围之内。

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2401202500000012）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债务人：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5月2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7,775,334.45万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4,891,016.02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63.60%。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

额度为人民币57,888.00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45,297.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5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

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